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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1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经济开发区北环城路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元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总计107人，代表股份57,169,86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1690％（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94人，代表股份20,132,56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5.554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6,482,591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3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9人，代表股份687,

27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0％。
4、出席、列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72,401
89,650
7,8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295％
0.1568％
0.0137％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20,035,106
89,650
7,8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5159％
0.4453％
0.0388％

表决结果：通过。
2.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26,901
135,450
7,5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499％
0.2369％
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9,989,606
135,450
7,5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2899％
0.6728％
0.0373％

表决结果：通过。
3.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71,701
89,650
8,5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283％
0.1568％
0.0149％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20,034,406
89,650
8,5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5124％
0.4453％
0.0423％

表决结果：通过。
4.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72,701
89,650
7,5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00％
0.1568％
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20,035,406
89,650
7,5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5174％
0.4453％
0.0373％

表决结果：通过。
5.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72,701
89,650
7,5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8300％
0.1568％
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20,035,406
89,650
7,5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5174％
0.4453％
0.0373％

表决结果：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24,801
137,550
7,5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463％
0.2406％
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9,987,506
137,550
7,5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2795％
0.6832％
0.0373％

表决结果：通过。
7.0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19,101
138,160
12,60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363％
0.2417％
0.0220％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9,981,806
138,160
12,60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2512％
0.6863％
0.0626％

表决结果：通过。
8.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21,301
135,750
12,8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401％
0.2374％
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9,984,006
135,750
12,8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2621％
0.6743％
0.0636％

表决结果：通过。
9.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18,701
142,860
8,30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356％
0.2499％
0.0145％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9,981,406
142,860
8,30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2492％
0.7096％
0.041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57,019,701
142,650
7,51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373％
0.2495％
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19,982,406
142,650
7,51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比例

99.2541％
0.7086％
0.037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5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会，顺利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
行，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的要求，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
日以口头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明
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董事会。与会董事共同推
举何祖训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关于豁免提前发送董事会会议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何祖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议，董事会选举非独立董事何乔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有关情况，按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

规定，董事会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何祖训先生（召集人）、何乔关女士、张晓东先生、顿灿先生、陈旭东先生；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田俊先生（召集人）、何乔关女士、罗薇女士；
（3）提名委员会：罗薇女士（召集人）、何祖训先生、田俊先生；
（4）审计委员会：陈旭东先生（召集人）、何乔关女士、田俊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意聘任何祖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6、《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意聘任何昕阳先生、张晓东先生、顿灿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7、《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意聘任蒋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8、《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意聘任舒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9、《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意聘任王萍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相关内容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10、《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及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同意聘任李栋兵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

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获得通过。
以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6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会，顺利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新一届监事会工作的正常进
行，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的要求，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0
日以口头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
风东路23号昆明恒隆广场办公楼39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为临时监事会。与会监事共同推举李
琦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云南神农农业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关于豁免提前发送监事会会议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议，监事会选举李琦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以上监事简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云南神

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
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296 证券简称：神农集团 公告编号：2025-067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5
名、独立董事3名；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2名。上述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股
东代表监事与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1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任职期限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
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
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

果，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为何祖训先生、何乔关女士、张晓东先生、顿灿先生、王萍女士、森德敏先
生、罗薇女士、陈旭东先生、田俊先生；其中何祖训先生为董事长、何乔关女士为副董事长，罗薇女士、
陈旭东先生、田俊先生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与ESG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何祖训、何乔关、张晓东、顿灿、陈旭东

陈旭东、何乔关、田俊
罗薇、何祖训、田俊
田俊、何乔关、罗薇

主任委员（召集人）
何祖训
陈旭东
罗薇
田俊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

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为李琦女士、柳莉芳女士、范晔女士，其中李琦女士为监事会主席。
三、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何祖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何昕阳先生、张晓

东先生、顿灿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蒋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舒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王萍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聘任李栋兵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四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工作及为公司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附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简历
何祖训先生简历
何祖训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专业，本科

学历，高级畜牧师。1988年至1990年在陆良县畜牧局任畜牧兽医，1992年至1998年在正大康地（深
圳）有限公司任销售。1999年创立神农饲料，先后担任神农集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云南正道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云南神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何祖训先生担任的社会职务主要有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
理事、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理事、云南省畜牧业协会会长、云南省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常
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云南农业大学特聘教授等。

截至目前，何祖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1,016,651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何乔关
女士、何月斌先生、何宝见先生系兄妹关系，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何祖训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何乔关女士简历
何乔关女士：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理财规划

师。1991年至 1993年在云南沾益化肥厂工作。1999年至 2012年，先后担任神农集团监事、财务总
监、董事兼副总经理等职务。2013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云南正道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截至目前，何乔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234,612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何祖训
先生、何月斌先生、何宝见先生系兄妹关系、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何乔关女士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晓东先生简历
张晓东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2002年至

2003年在昆明生达新世界大药房有限公司任出纳、会计。2003年6月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会计、
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食品事
业部总经理、云南神农肉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晓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4,000股，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顿灿先生简历
顿灿先生：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执业助理兽医师。2011年7月

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技术服务经理、生产经理、母猪场场长、大区生猪养殖体系总经理、养殖事业
部副总经理、养殖事业部总经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养殖事业
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顿灿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0,000股，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萍女士简历
王萍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会计师。2004年7月加入神农

集团，先后担任销售内勤、收银员、会计、主办会计、财务副经理、审计项目经理，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助理、审计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审计总监。

截至目前，王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2,700股，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森德敏先生简历
森德敏先生：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9年9月加入神农集团，

先后担任猪场场长、区域经理、战区母猪场副总经理、战区体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养殖事业部种
猪核心区总经理。

截至目前，森德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28,200股股票，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旭东先生简历
陈旭东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会计学教授。1990年至今在云南财经

大学工作，兼任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负责人，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云南省司法鉴定人协
会司法会计类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云南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监事；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
份有限公司、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陈旭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薇女士简历
罗薇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05年7月

参加工作，美国佛蒙特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等。
曾任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现任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理事，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云南
省自然资源厅法律顾问，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罗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田俊先生简历
田俊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4年7月至1998年3月在武汉市商业银行证券部任证券分析师，1998年4月至2001年3月在武汉
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证券投资部项目经理，2001年4月至2005年8月在武汉证券公司任营业部财务
经理，2005年 9月至 2006年 9月任新时代证券公司合规部经理，2006年 10月至 2007年 10月任索纳
克（中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2007年11月至2019年11月历任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现任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专业校外导师、昆明
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田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成员简历
李琦女士简历
李琦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曾就职于昆明鼎

盛化工厂。2002年7月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财务经理、采购部经理、审计部项目经理、监事会主
席等职务。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财务经理。

截至目前，李琦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柳莉芳女士简历
柳莉芳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2004年4月加

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仓管、生产内勤、销售内勤、出纳、财务中心资金主管、监事等职务。现任公司
财务中心资金主管。

截至目前，柳莉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范晔女士简历
范晔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劳动关系协调员、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一级。2010年5月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行政专员、人事专员、人事行政主管、工会主席、
人力资源中心共享人力部SSC人事主管等职务。现任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共享人力部SSC人事主管。

截至目前，范晔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何昕阳先生简历
何昕阳先生：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本科学历。2019年7月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总裁助理、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卓越运营中心
总监、采购供应中心总监、技术研发中心-动物营养与健康研究中心总监、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
司执行副总裁，兼任人力资源中心、卓越运营中心、采购供应中心、技术研发中心-动物营养与健康研
究中心总监。

截至目前，何昕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何祖训先生之子，除该
等情况外何昕阳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蒋宏先生简历
蒋宏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曾

就职于新希望集团，2001年3月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会计、主办会计、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养
殖事业部部长助理、财务总监助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蒋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0,000股，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舒猛先生简历
舒猛先生：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曾先后就职于云南广

联畜禽有限公司，昆明海子乳业有限公司,昆明金万通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2008年1月加入神农集
团，先后担任会计、主办会计、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审计项目经理、审计部总经理、监事、财务总监
等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舒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0,000股，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栋兵先生简历
李栋兵：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注册理财规划师、劳

动关系协调员。2006年7月加入神农集团，先后担任会计、主办会计、财务经理、人力资源总监助理、
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李栋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300股，与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001328 证券简称：登康口腔 公告编号：2025-026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1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方式召开，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三）召集人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办公楼一楼报告厅（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389号）。
（五）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邓嵘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登康口腔
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7名，代表股份数为 121,752,

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150%。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股份数为118,673,5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266%。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2名，代表股份数为3,079,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884%。
（四）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除公司监事会主席李雪飞先生因公请假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上海锦天城（广

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21,74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21,74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21,74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21,74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121,725,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9%；反对 25,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该议案公司股东重庆本康贰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本康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自愿回避表决，回避股份为12,673,400股。
同意109,074,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20,385,4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70%；反对1,365,74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7%；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21,748,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莉律师、肖浩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5-042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29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1日（周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伟业路1号10幢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宏。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815人，代表股份 152,976,57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1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31,105,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14人，代表股份21,871,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7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14人，代表股份21,871,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14 人，代表股份 21,871,4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72％。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提案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65,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79％；反对1,038,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88％；弃权 37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60,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505％；反对 1,

0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78％；弃权 37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8％。

议案审议通过。
提案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64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12％；反对94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2％；弃权 38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42,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31％；反对945,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39％；弃权383,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0％。

议案审议通过。
提案3.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44,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39％；反对1,04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7％；弃权38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39,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526％；反对 1,

0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83％；弃权 38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90％。

议案审议通过。
提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553,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96％；反对955,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45％；弃权 4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448,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924％；反对95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83％；弃权467,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93％。

议案审议通过。
提案5.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484,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49％；反对1,141,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62％；弃权 35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79,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797％；反对 1,

1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91％；弃权 35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2％。

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委派梁铭明律师和吴婧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882 证券简称：金龙羽 公告编号：2025-049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龙羽，证券代码：

002882）于 2025年 5月 20日、5月 2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书面问询的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针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关注到近期固态电池概念受市场关注度较高。截至目前，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

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已取得一定的进展，部分材料已向客户送样评测。近期，公司子公司金龙羽新
能源（深圳）有限公司与客户签订了无人机用高能量密度固态电芯采购订单，订单金额较小，预计对
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子公司此前在公司惠州工业园建设的相关产线可
以满足前述订单的生产需求。

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固态
电池材料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固态电池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等相关公
告。截至目前，公司孙公司金龙羽新能源（惠东）有限公司已取得相关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权，项目
建设周期预计12个月，不超过三年。

公司进行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属于跨界投资，虽然目前已有订单，但相
关业务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该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于 2025年 2月 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郑钟洲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公
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郑钟洲先生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该减持行为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亦不存在违规减持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进行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属于跨界投资，虽然目前已有订单，但

相关业务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
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该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4、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询证函》。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业绩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业绩补偿情况概述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减值测试结果及补偿方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和《关于成
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
试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四川晟天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2022年、2023年、2024年累计实现净利

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886.01 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
98.64%，未实现业绩493.99万元。根据业绩承诺补偿约定，业绩承诺方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四川发展（控股）”）应在收到公司书面通知后 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 13,
214,493.98元。

二、业绩补偿承诺履行情况
2025年5月21日，公司收到四川发展（控股）支付的业绩补偿款13,214,493.98元。至此，四川发

展（控股）的业绩补偿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备查文件
（一）收款回单。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78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25-036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公司2025年4月15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分红派息的有关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 公司 2024年度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 4月 15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方案为：公司以2024年末总股本2,003,628,3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40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480,870,794.4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
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分配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
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03,628,3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1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4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一）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587
08*****590

股东名称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3楼
咨询联系人：高洪波 孙萍
咨询电话：0871-63106792
传真电话：0871-63106735
七、备查文件
1．《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安排的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